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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群体重复诈骗被害的模式与成因：
基于万余份样本的实证分析

夏一巍

摘要： 老年群体重复诈骗被害现象日益严峻，亟待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关注。基于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

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对 10270 份样本进行详尽的实证分析、以揭示老年群体重复诈骗被害的模

式与成因的研究发现，在分布特征方面，老年群体重复诈骗被害具有显著的“聚集性”与“累积性”特征。具

体而言，虽然有重复被害经历的老年人仅占全部样本的 2. 84%，但其遭受的诈骗事件却占据了全部诈骗事

件的 50. 03%。不仅如此，先前被害次数每增加一次，各类诈骗被害率都会成倍增加，但边际效应逐渐减弱；

在时间间隔方面，老年群体重复诈骗被害具有“临近重复效应”。统计数据显示，两次诈骗事件之间的时间

间隔呈现右偏分布，且间隔越短，再次被害的风险越高，尤其对销售类诈骗最为显著。深入探究其成因发

现，老年群体重复诈骗被害主要源于被害人自身稳定的易感特质，即“个体异质性”机制是解释重复诈骗被

害现象的主要机制。相比之下，负面情绪等“状态依赖性”机制对重复诈骗被害的解释有限，中介效应占比

约 4%。基于上述发现，应坚持分级递进、迅速响应及主动干预三大核心原则，构建精准高效的老年群体重

复诈骗被害防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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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面临的诈骗问题愈加突出，尤其是随着老龄事业的深入发展，不法分子以养老的名

义，对老年人进行欺诈犯罪，这不仅侵犯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影响其身心健康，更破坏了家庭安宁与

社会稳定，为积极老龄化带来挑战。针对此，已有研究从人口学因素、经济状况、认知能力、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和日常活动几个方面探讨老年群体诈骗被害的风险因素。其一，人口学方面。高龄、女性、

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居住在农村等特征，都与较高的诈骗被害风险相关①。其二，经济状况方面。个

体或者家庭的资产构成②和信贷约束③也与较高的诈骗被害风险相关。其三，认知能力方面。考虑到

防范各类诈骗通常需要较高的认知水平，而随着老年群体认知能力逐年下降④，其诈骗被害风险可能

基金项目： 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被害人学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全阶段预防治理机制研究”

（22SFB4013）。
作者简介： 夏一巍，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成都  610000； xiayw@swufe.edu.cn）。
① Fan J. X.， Yu Z.， “Understanding Aging and Consumer Fraud Victimiz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 Two-stage Conceptual 

Approach”， Journal of Elder Abuse & Neglect， 2021， 33， pp. 230-247； Xing T.， Sun F.， Wang K. P.， et al.， “Vulnerability to 

Fraud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Do Personality Traits and Loneliness Matter？”， Journal of Elder Abuse & Neglect， 2020， 32（1）， 

pp. 46-59； 张春霞、柳林、周素红：《ZG 市非接触型诈骗被害相对发生概率的性别差异》，《地理科学》2018 年第 8 期。
② 夏一巍、陈卓、蒋霜：《低自我控制、生活方式暴露与诈骗被害——基于 CHFS 的实证研究》，《犯罪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③ Gao N.， Ma Y. Y.， Xu L. X.， “Credit Constraints and Fraud Victimization： Evidence from a Representative Chinese Household 

Survey”，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020， No. 9460.

④ Shao J. J.， Zhang Q. H.， Ren Y. N.， et al.， “Why Are Older Adults Victims of Fraud？ Current Knowledge and Prospects 

Regarding Older Adults’ Vulnerability to Fraud”， Journal of Elder Abuse & Neglect， 2019， 31（3）， pp. 225-243.

76



老年群体重复诈骗被害的模式与成因：基于万余份样本的实证分析

逐年升高①。其四，心理健康方面。根据社会心理选择理论，随着个体年龄增加，老年人更倾向于忽

略负面情绪经历并追求正面情绪经历②，因此在面对骗术时更容易上当受骗③。相关实证研究同样发

现，较高的幸福感④、积极的情绪⑤和健康的心理状况⑥均能较好预防老年群体诈骗被害。其五，身体

健康方面。研究表明，身体状况较差的老年人，诈骗被害风险也较高⑦。其六，日常活动方面。各类

活动参与均能降低老年群体的诈骗被害风险⑧。尤其是参与上网等需要数字技术的活动时，不仅能

降低受骗风险，还能在不幸受骗后减少损失⑨。
尽管先前研究已深入探讨了老年群体诈骗被害的诸多成因，但对另一重要问题——重复诈骗被

害，仍然缺乏足够的关注。在犯罪学中，重复被害现象（repeat victimization）通常是指“两起被害事件

在较近的时间或者空间上出现”⑩，并且重点关注同一被害者遭受多次被害现象。分析重复诈骗被害

现象对理解诈骗被害现象、剖析诈骗被害成因及制定防控策略具有三方面意义：首先，被害事件通常

集中于有较多被害经历的个体，需充分考虑“聚集性”特征，设计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先前被害经历

会增加被害人再次被害风险，评估被害风险时，先前被害经历应被视为核心风险因子。其次，重复

被害现象具有“时间邻近效应”，间隔时间越短，被害风险越高。揭示这一规律不仅能够深化对重复被

害现象的理解，也为犯罪预测提供了科学依据。最后，尽管诸多犯罪学理论在解释初次被害现象方面

取得丰富成果，但这些理论是否能解释重复被害现象，有待进一步验证。
遗憾的是，国内研究对重复被害现象的实证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对老年群体重复诈骗被害的分

析更是有限。为深入理解这一现象，本文选取了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作

为研究样本，旨在从分布特征、时间间隔和成因三个维度入手，剖析老年群体重复诈骗被害的模式与

成因，为全面理解重复被害现象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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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复被害现象的模式与成因

（一）重复被害现象的分布特征：“聚集性”与“累积性”

犯罪学对重复被害现象的关注已有半个世纪。早在 1973 年，Johnson 等通过分析美国医院记录

数据，首次揭示了特定个体因枪伤或刀伤频繁就医现象①。随后，Ziegenhagen 于 1976 年对 300 名曾

在美国某大型城市遭受抢劫或袭击的个体进行问卷调查，发现 28% 的受访者在过去五年内经历了多

次暴力被害事件②。
关于重复被害现象的分布特征，学界主要采用被害调查、实地观察和警方记录等多种来源数据进

行分析③。研究均显示，被害次数呈偏态分布，具有明显的“聚集性”特征。在描述“聚集性”特征时，

主要使用“个体发生率（prevalence rate）”和“事件发生率（incident rate）”两个核心统计指标。前者以

被害者个体为统计单位，计算遭受不同被害次数的被害人在总调查人群中的占比；而后者以被害事件

为统计单位，计算特定人群的被害事件占全部被害事件的比例。“聚集性”特征表明，重复被害者（被害

次数>1）虽然在总体中占比不高（“个体发生率”低），但其遭受的被害事件在所有被害事件中有较高

占比（“事件发生率”高）。
Sparks 等对伦敦三个自治市的居民进行调查发现，具有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和五次以上被害经

历的被访者分别占比为 22. 0%、10. 3%、7. 3%、2. 0% 和 3. 7% ④，其中重复被害者占比达 23. 3%。
但从“事件发生率”看，重复被害者经历的被害事件占全部被害事件的 78. 8%。Farrell 对伦敦南部犯

罪高发区进行的调查也有类似发现，重复被害者占比为 16. 2%，但其经历的被害事件占所有被害事件

的 70. 9%⑤。虽然两项研究均表明极端重复被害者（被害次数≥5）仅占比 2%-3%，但其经历的被害

事件占全部被害事件的⅟以上。随后，SooHyun 等对 1977—2014 年发表的 20 篇基于“个体发生率”

和“事件发生率”的重复被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性文献综述。结果进一步揭示了“聚集性”特征：“个

体发生率”层面上，约 5% 的被害者遭受了近 60% 的被害事件；“事件发生率”层面上，被害次数最多的

前 5% 的被害者所遭受的被害事件占全部被害事件的 12%⑥。
在分析重复被害的分布特征时，除“聚集性”特征外，文献还强调了“累积性”特征。这一特征显

示，与没有被害经历的个体相比，有过被害经历的个体再次被害的概率显著增加⑦。换言之，个体被

害易感性（vulnerability）可能并不会因经历过犯罪事件而降低，反而可能因此被强化。
对于被害“累积性”特征的量化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Hindelang 等的调查。该调查收集了美国 8 个

城市超过 16 万名被访者的数据，分析发现，“无论年龄、婚姻状况和性别，被害家庭户成员犯罪被害概

率是非被害家庭户成员的两倍”⑧。然而，上述分析仅基于截面数据，具有一定局限性。为了更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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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评估重复被害风险，后续研究更多地采用了面板数据。例如，Finkelhor 等在全美范围内进行了随

机抽样调查，涵盖了 1467 名年龄在 2 岁至 17 岁的未成年人，并对其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追踪调查。结

果发现，“第一期报告过被害经历的未成年人，第二年被害率是未曾被害未成年人的 2 至 7 倍”①。
Lauritsen 和 Quinet 利用随机面板模型，对美国国家青少年调查第 1、3、4、5 期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
结果同样发现，被害经历显著增加了未来被害风险②。此外，该研究还指出，先前的被害经历可能会

提高个体的某些无法被直接测量的被害倾向，进而促使个体再次成为被害者。最后，Turanovic 等对

1370 名已被判刑的少年犯进行了长达 10 期（横跨 7 年）的追踪调查。研究结果不仅再次证实了被害

“累积性”特征的存在，还发现结构性制约可能是导致个体重复被害的重要因素③。
综上，各类犯罪被害均呈现出“聚集性”与“累积性”的特征。尽管诈骗犯罪在作案模式上与其他

类型犯罪有所不同，但其目标选择和重复利用的行为逻辑表明类似特征或许同样存在。特别是针对

老年人这一特定易感群体，“聚集性”和“累积性”特征可能更强。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在我国老年群

体中，重复诈骗被害现象普遍存在（假设 1）。鉴于重复被害具有“聚集性”和“累积性”特征，对假设 1
进一步细化为：在“个体发生率”层面，重复被害主要集中在一定比例的被害者中（假设 1a）；在“事件发

生率”层面，重复被害者所遭受的被害事件在整体被害事件中有较大占比（假设 1b）；对已有诈骗被害

经验的个体，再次遭受诈骗的概率将显著提升（假设 1c）。
（二）重复被害现象的间隔特征：“临近重复效应”

重复被害现象间隔讨论的是两次被害事件之间的时间差。Polvi等首次将其称为重复被害的“时

间历程（time-course）”④。先前研究几乎都发现了重复被害的“临近重复效应（proximity effect）”，即
“再次被害风险在发生被害事件之后维持在最高值，并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降低”，且这一规律对任何

类型、地点、方式和时期发生的犯罪均适用⑤。
在财产犯罪方面，Polvi 等对加拿大萨斯卡通市警方记录数据的分析发现，“1 个月内再次发生入

室盗窃的可能性是期望可能性的 12 倍之多……但 6 个月后，可能性下降到期望的 2 倍以下”⑥ 。
Burquest 等通过分析 1990 年警方记录数据同样发现，296 起犯罪中有 263 起是重复犯罪，其中有 208
起是在上一次犯罪事件后一个月内再次发生的⑦。Tilley 对商铺入室盗窃的分析也表明，两起入室盗

窃高度集中于几个月内⑧。在人身犯罪方面，Alice和 Coretta发现，第二次故意伤害一般发生在首次案

件发生后的 1 周左右⑨。对家庭暴力案件，Farrell 等通过分析 1989—1991 年 1261 起报案电话数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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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两次报案平均间隔低于一年①。被害人通常在首次报案后不到 5 周再次报案。Mele 对美国新泽

西市 2127 起家暴事件的分析也发现了类似规律②。
遗憾的是，尽管先前研究已指出“临近重复效应”广泛存在于各类犯罪被害中，却鲜有文献对诈骗

被害时间间隔是否呈现该效应进行系统性剖析。诈骗犯罪作案模式与传统暴力犯罪或财产犯罪模式

存在显著差异，但其重复被害的时间规律或许同样受到目标选择机制和犯罪动机的影响。鉴于“临近

重复效应”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因此可以假设，老年群体重复诈骗被害同样存在“临近重复效应”

（假设 2），具体表现为：重复诈骗被害事件通常发生在前次被害后的较短时间内（假设 2a）；不仅如此，

距离上次被害事件时间越短，再次被害的风险越高（假设 2b）。
（三）重复被害现象的成因：“个体异质性”机制还是“状态依赖性”机制

对重复被害现象模式的研究属于现象论的范畴，而为何会出现重复被害及其影响因素，则属成因

论范畴 。 对此，已有文献主要使用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日常活动理论（routine 
activity theory）、生活方式暴露理论（lifestyle exposure theory）、自我控制理论（self-control theory）和
一般紧张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进行解释。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犯罪人会基于感知到的风险和收益作出决策。无论是古典理性选择理论关

注的是否犯罪，还是现代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犯罪方式、对象、时间、地点的选择，均受理性选择影响。
Farrell 等认为，该理论能很好地解释重复被害：同一犯罪者对同一被害人重复犯罪，是因为犯罪者通

过前次成功经验获知了被害人的易感性，进而提升了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不同犯罪者对同一被害人

犯罪，则是因为前次被害暴露了被害人的易感性，吸引其他犯罪者基于理性选择实施犯罪。Farrell等
将其比喻为“从小孩手里抢糖”，重复被害会持续发生，直到“糖全部被抢光（实施犯罪不再具有收益）、

不想要糖果（犯罪动机消减）或监护人到场（合适的监控人出现）”③。
日常活动理论和生活方式暴露理论均从犯罪机会角度解释重复被害现象。日常活动理论认为，

当有犯罪动机的人、合适的目标及缺乏有能力的监控者三元素在同一时空交汇时，犯罪便会发生④。
生活方式暴露理论则强调，拥有高风险生活方式的个体，其被害风险显著上升，从而突出了潜在被害

人与潜在加害者生活方式重叠的可能。这两个理论均强调了特定生活方式或日常活动对被害的影

响。诈骗被害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个体从事特定的行为，如风险投资、无节制远程购物或问题性互联

网使用，会增加诈骗被害的风险⑤。因此，这两个理论可用于解释重复被害现象：个体被害后，若其特

定生活方式或日常行为方式没有发生改变，重复被害便会发生⑥。
那么，为何被害人在经历被害事件后，其生活方式和日常活动未发生改变？通常认为，“一朝被蛇

咬，十年怕井绳”或者“吃一堑长一智”，即被害人可能会在被害后调整生活方式，避免再次被害。但

① Farrell G.， Clarke K.， Pease K.， “Arming the Toothless Tiger： Family Protection Orders， Court Injunctions and Domestic 

Violence”， Justice of the Peace， 1993， 157， pp. 88-90.

② Mele M.， “The Time Course of Repea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09， 24， pp. 619-624.

③ Farrell G.， Phillips C.， Pease K.， “Like Taking Candy： Why Does Repeat Victimization Occur?”，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995， 35（3）， pp. 384-399.

④ Lawrence E. C.， Marcus F.，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9， 44， pp. 588-608.

⑤ Holtfreter K.， Reisig M. D.， Pratt T. C.， “Low Self-control， Routine Activities， and Fraud Victimization”， Criminology， 2008， 

46（1）， pp. 189-220.

⑥ Turanovic J. J.， Pratt T. C.， “Can’t Stop， Won’t Stop： Self-control， Risky Lifestyles， and Repeat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2012， 30， pp. 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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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anovic 等的研究发现，由于结构性制约①和自我控制能力的缺乏②，被害人通常无法改变自己的生

活方式或行为，因此陷入重复被害。
如果说日常活动理论和生活方式暴露理论均从犯罪机会的角度解释了被害和重复被害现象，那

么自我控制理论则从个体易感性的角度来剖析问题。自我控制理论认为，缺乏自我控制的个体，会持

续且固执地从事风险行为，且不会在意这些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③。因此，自我控制较低的个体不仅

更容易被害，而且由于其低自我控制特质的稳定性，这些个体实施风险行为的可能性通常也不会有巨

大变化，进而容易遭受重复被害。实证研究亦表明，低自我控制与较高的诈骗被害风险相关④。
一般紧张理论常用于解释犯罪或越轨行为，但 Iratzoqui 尝试将其作为理论框架解释重复被害。

该理论认为，紧张促生负面情绪，进而引发犯罪或越轨行为⑤。Iratzoqui认为，被害事件可被视为一种

紧张的来源，促生负面情绪，引发风险行为，增加再次被害的风险。为验证该假设，Iratzoqui分析了美

国青少年健康数据中第 1 期到第 4 期共计 8271 名青少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符合理论预期
⑥。

综上，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重复被害的成因，可归纳出两种主要机制：“个体异质性

（heterogeneity）”机制和“状态依赖性”（state-dependence）机制⑦。“个体异质性”机制认为，个体内在、

持久的特质决定了过去被害经历与未来被害的关联。自我控制理论解释了低自控力如何导致个体稳

定的生活方式或行为，使其持续处于高风险环境中。理性选择理论从犯罪人角度阐释了被害人的易

感性如何影响犯罪人选择再次对同一对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日常活动理论与生活方式暴露理论均

指出，个体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不会因被害经历而发生显著改变，进而导致其再次被害。“状态依赖

性”机制强调，过去的被害经历会通过改变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增加未来被害风险。一般紧张理论认

为，先前被害经历可成为压力源，引发负面情绪，促使个体作出高风险行为，进而增加再次被害风险。
因此，可根据前述理论推导提出假设 3。该假设由两个竞争假设构成：假设 3a，先前被害经历不

会引发被害人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等的变化，而是独立地影响其再次被害风险，符合“个体异质性”机

制。假设 3b，先前的被害经历会通过引发负面情绪等风险因素的变化，间接增加未来被害风险，符合

“状态依赖性”机制。虽然假设 3a 和 3b 提出了相反的机制路径，但两者可能同时成立，只不过解释力

大小有所差异。因此，将通过中介效应占比进一步比较两者的影响程度。

三、数据、测量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

中国健康与养老（CHARLS）是一项大型跨学科调查，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 45 岁及以上中老年

个人和家庭的微观数据。CHARLS 全国基线调查始于 2011 年，并于 2011、2013、2015、2018、2020 年

① Turanovic J. J.， Pratt T. C.， Piquero A. R.， “Structural Constraints， Risky Lifestyles， and Repeat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2018， 34， pp. 251-274.

② Turanovic J. J.， Pratt T. C.， “Can’t Stop， Won’t Stop： Self-control， Risky Lifestyles， and Repeat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2012， 30， pp. 29-56.

③ Gottfredson M. R.， Hirschi T.，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316.

④ Holtfreter K.， Reisig M. D.， Pratt T. C.， “Low Self-control， Routine Activities， and Fraud Victimization”， Criminology， 2008， 

46（1）， pp. 189-220.

⑤ Agnew R.，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1992， 30（1）， pp. 47-88.

⑥ Iratzoqui A.， “Strain and Opportunity： A Theory of Repeat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15， 33（8）， 

pp. 1366-1388.

⑦ Nagin D. S.， Paternoster R.， “On the Relationship of Past to Future Participation in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1991， 29（2）， 

pp. 16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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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50 个县、450 个社区（村）进行调查访问，样本覆盖 1. 24 万户家庭中的

1. 9 万名受访者。CHARLS 在 2018 年的调查中特别增加了受访者诈骗被害情况的问题，而其他年份

并未涉及此类信息。由于 CHARLS 对全国老年群体进行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可视为针对

老年人诈骗犯罪的全国性“被害人调查”，且该数据是目前唯一包含重复诈骗被害信息的调查数据，是

实现研究目标的理想数据库，因此使用 CHARLS 作为主要数据来源。
CHARLS 2018 调查共包含 19829 名受访者。考虑到本文研究对象为老年群体，剔除年龄小于

60 岁的样本，最终有 10270 名受访者被纳入分析。分析样本中，受访者平均年龄为 69. 03 岁，女性占

比为 50. 74%；受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下的占比为 53. 34%，小学占比为 21. 33%，初中占比为 15. 64%，

高中及以上占比为 9. 67%；已婚受访者占比为 79. 09%，未婚（包括离异和丧偶）占比为 20. 92%；居住

在城镇的受访者占比为 19. 82%，城乡接合部占比为 6. 74%，农村占比为 73. 43%。
（二）关键变量测量

因变量为诈骗被害情况，即近一年是否因诈骗遭受财产损失。问卷中，受访者被问及“过去一年，

是否有人试图对您进行诈骗？不需要有财物损失”问题。如果受访者回答“是”，将进一步询问具体诈

骗类型，包括电信网络诈骗、集资诈骗、传销诈骗、销售诈骗和其他诈骗，以及是否遭受财产损失。最

终，以遭受财产损失作为衡量诈骗被害的核心指标（1=遭受过财产损失，0=未遭受）。
自变量为诈骗被害次数和被害时间间隔。被害次数方面，问卷询问了受访者除过去一年外，是否

还有遭遇诈骗被害的经历，如果回答“是”，将进一步询问受访者共有多少次被害经历。先前被害次数

加上本次被害之和为总被害次数。为减少极端值影响，遵从先前研究惯例，将大于 5 次被害经历全部

替换为 5 次。被害时间间隔方面，问卷询问了受访者损失最大的一次诈骗被害经历发生的时间（具体

年）。将调查年（2018 年）减去损失最大的被骗年份，即得两次被害的间隔。
根据“个体异质性”和“状态依赖性”机制的描述，选择日常活动和心理健康作为中介变量。日常

活动由受访者可能参与的 10 类活动①的种类与频次来测量。如未发现日常活动具有显著的中介效

应，则可能表明个体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具有稳定性，从而支持“个体异质性”机制。心理健康包含

抑郁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指标。如发现心理健康变量存在显著中介效应，则表明先前的被害经历可能

通过引发负面情绪或心理变化，间接增加未来被害的风险，进而支持“状态依赖性”机制。
先前研究指出，老年群体诈骗被害还与人口学特征、经济状况、认知能力和身体健康显著相关。

这些因素将全部作为控制变量。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

及以上）、婚姻状况（已婚、未婚）和居住地（城镇、城乡接合部、农村）。经济状况包括年收入、养老金、

支出、流动资产和债务情况。考虑到经济状况变量呈偏态分布，对其作取对数处理。认知能力包括定

向力、情境记忆能力与计算能力三个指标，是老年学中衡量老年人认知水平的常见变量。身体健康包

括自评健康、身体功能（包括残疾、精神发育迟缓、视力问题、听力问题、语言障碍）、慢性疾病（罹患高

血压、糖尿病等 14 类慢性疾病的种类）、日常生活能力（ADL）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IADL）。
（三）分析方法

针对重复诈骗被害的分布特征、间隔时间和成因，将分别采用以下分析策略：

首先，对于分布特征，将基于“个体发生率”和“事件发生率”评估重复诈骗被害的“聚集性”特征。
而对“累积性”特征，则主要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而言，Logistic 回归模型如下：

① 包括：（1）串门、与朋友交往；（2）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3）向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邻居提供帮助；（4）跳舞、

健身、练气功等；（5）参加社团组织活动；（6）志愿者活动或慈善活动；（7）照顾不住在一起的病人或残疾人；（8）上学或参加

培训课程；（9）炒股（基金及其他金融证券）；（10）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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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 P ( )y本次被害

1 - P ( )y本次被害
)= β0 + β1 vicn + βX （1）

其中，因变量为过去一年是否被害，自变量为先前被害次数（vicn），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学

特征、经济状况、认知能力和身体健康状况。
其次，对于时间间隔，首先使用直方图描述诈骗被害时间间隔的分布情况，并尝试用核密度函数

对其分布进行拟合。为了检验“临近重复效应”，也将使用如下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ln ( P ( )y本次被害

1 - P ( )y本次被害
)= β0 + β1 vict + βX （2）

其中，除自变量为与上次被害的时间间隔（vict）之外，其他变量设置与模型（1）相同。还需注意，模型（2）
与模型（1）的样本量并不相同，由于 vict 仅适用于先前有诈骗被害的个体（vicn>0），故模型（1）样本中

vicn=0 的个体将被排除。为了区分 vicn 与 vict 的影响，特分别构建独立的回归模型。拟合优度通过伪

R²和 AIC/BIC 进行评估，所有模型均采用稳健标准误以应对异方差性问题。
仅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可能无法估计 vicn 和 vict 的因果效应，因为 vicn 和 vict 并非随机事件。为

此，使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GPSM）进行反事实分析，以降低可测变量引起的选择性偏误①。较

之传统的倾向得分匹配模型，GPSM 能够处理干预变量为计数变量和连续变量的情况，非常适用于本

研究中干预变量（vicn 和 vict）非二分变量的问题。GPSM 还可估计干预变量的剂量反应函数和干预

效应函数，从而反映干预强度变化引起的累积因果效应变化和边际效应变化的非线性趋势。
最后，针对重复被害的成因，主要采用中介效应检验进行分析。一般而言，Baron 和 Kenney 法是

中介效应检验中最常用的方法②，但其无法有效处理非线性模型中的再缩放问题 。 因此，使用

Karlson-Holm-Breen 法（KHB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KHB 法不仅能够准确分解非线性模型中的直

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还可以通过保持模型残差方差不变，解决再缩放问题，确保不同模型间效

应的可比性③。相比传统的乘积法，KHB 法能更好地处理非线性模型中的复杂中介路径，尤其是在涉

及多个中介变量时，KHB 法能分解出每个中介变量对整个间接效应的贡献④。

四、研究发现

（一）老年群体重复诈骗被害的分布特征

表 1 展示了老年群体重复诈骗被害的“聚集性”特征。从“个体发生率”看，的确存在一定比例的

诈骗被害者，总被害率为 10. 95%，其中首次被害人占比为 8. 11%，重复被害者占比为 2. 84%。从“事件

发生率”的角度看，重复被害者所经历的被害事件占总被害事件的 50. 03%，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诈

骗被害事件发生在重复被害者身上。极端重复被害者虽仅占 0. 43%，但其经历的被害事件却占到了

全部被害事件的 13. 26%⑤。表 1 显示，无论是从“个体发生率”视角还是从“事件发生率”角度来看，

重复诈骗被害都呈现出明显的“聚集性”特征，与先前研究发现类似，因此假设 1a和 1b得到初步证实。

① Bia M.， Mattei A.， “A Stata Package for the Estimation of the Dose-response Function through Adjustment for the 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The Stata Journal， 2008， 8（3）， pp. 354-373.

②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14 年第 5 期。
③ Karlson K. B.， Holm A.， Breen R.， “Comparing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Same-sample Nested Models Using Logit and 

Probit： A New Method”，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2012， 42（1）， pp. 286-313.

④ Smith E. K.， Lacy M. G.， Mayer A.， “Performance Simulations for Categorical Mediation： Analyzing KHB Estimates of 

Mediation in Ordinal Regression Models”， The Stata Journal， 2019， 19（4）， pp. 913-930.

⑤ 由于对≥5 次被害进行了截尾处理，实际上极端被害者被害次数占比可能高于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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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累积性”特征需计算先前被害次数（vicn）对应的近一年内诈骗被害率（见表 2）。表 2 显示，

随着 vicn 的增加，近一年诈骗被害率也相应增加。例如，对于 vicn ≥ 5 的被害人，近一年的任意类型诈

骗被害率高达 28. 57%。不仅如此，表 2 还进一步对比了不同类型诈骗的被害率，可以发现，“累积性”

特征对每种类型的诈骗均适用。其中，老年群体被害率最高的是销售诈骗和其他诈骗。表 2 的结果

为假设 1c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即先前被害次数越多，近一年内诈骗被害率越高。

虽然表 2 结果能够直接表明“累积性”特征，但仅是在双变量统计层面。为进一步排除潜在混淆

变量的影响，采用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估计 vicn 对诈骗被害概率的影响（见表 3）。表 3展示了 6
个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结果，分别为 vicn 对任意类型诈骗和具体类型诈骗被害概率的影响。表 3 显示，

vicn 显著提升了近一年各类诈骗被害概率（所有 p 值<0. 001），且回归系数相近，这表明其影响具有稳

定性。具体来说，vicn 每增加一次，近一年任意类型诈骗被害优势提升 97. 37%，电信网络诈骗、集资

诈骗、传销诈骗、销售诈骗和其他诈骗被害优势分别提升 109. 51%、133. 96%、113. 99%、77. 00% 和

124. 79%。换言之，先前诈骗被害每增加一次，遭受各类诈骗的风险近乎翻倍。

表 1　重复诈骗被害的“聚集性”特征

重复被害次数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

≥5 次

人数

9098
829
157
60
29
44

人数占比

89.05%
8.11%
1.54%
0.59%
0.28%
0.43%

次数

-
829
314
180
116
220

次数占比

-
49.97%
18.93%
10.85%
6.99%

13.26%

表 2　不同先前被害次数下近一年各类诈骗被害率分布（单位：%）

先前被害次数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

≥5 次

任意类型诈骗

1.66
4.39
9.35

22.95
11.76
28.57

电信网络诈骗

0.16
1.20
0.00
4.26
6.67
6.90

集资诈骗

0.10
0.63
1.74
4.76
0.00
4.17

传销诈骗

0.08
0.63
0.87
0.00
0.00
8.00

销售诈骗

1.04
1.98
4.17

12.77
0.00

16.67

其他诈骗

0.47
1.54
4.24
8.89
8.33

20.00

表 3　重复诈骗被害“累积性”特征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vicn

控制变量

截距

观测值

pseudo R2

AIC/ BIC

（1）
任意类型诈骗

0.68***

（0.06）
是

-6.98***

（1.22）
9303
0.070

1899.53/2063.71

（2）
电信网络诈骗

0.74***

（0.16）
是

-10.34**

（3.98）
7072
0.122

291.44/428.71

（3）
集资诈骗

0.85***

（0.15）
是

-13.12**

（4.69）
8449
0.153

219.50/374.42

（4）
传销诈骗

0.75***

（0.20）
是

-9.86
（5.55）

7499
0.138

186.70/338.99

（5）
销售诈骗

0.57***

（0.09）
是

-6.19***

（1.66）
8765
0.057

1168.78/1331.59

（6）
其他诈骗

0.81***

（0.09）
是

-11.10***

（2.11）
8695
0.129

661.29/823.91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p<0.05， ** p<0.01， *** p<0.001；模型样本量不一致源于估计不同类型诈骗被害经历的

影响因素时，会排除其他类型的诈骗被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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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准确地估计先前被害次数对近一年诈骗被害的因果效应，使用 GPSM 方法估计先前被害次

数的剂量反应函数和干预效应函数（见图 1）。图 1（a）为 vicn 的剂量反应函数。可以发现，随着 vicn 的

增加（处理水平越高），个体再次成为诈骗被害者的概率也会逐渐增加。然而，图 1（b）所示的平均干预

效应表明，随着被害经历的累积，干预效应的增量逐渐减小，最终不再显著。综上，vicn 的确会显著提

高个体再次诈骗被害的概率，但随着 vicn 次数的增加，边际效应逐渐降低。

（二）重复诈骗被害的间隔时间

图 2 展示了两次被害事件间隔时间（vict）的频数分布直方图。可以发现，vict 分布呈现右偏态，均

值为 10. 39 年，中位数为 7 年，标准差为 9. 30 年。需要注意的是，CHARLS 询问的是受访者曾经经历

的损失最大的一次诈骗被害时间，而非最近一次诈骗被害时间，这可能会高估两次被害事件的间隔时

间。即使如此，图 2 仍然显示了明显的右偏态分布特征，可以推定假设 2a得到了初步支持。

为深入探索重复诈骗被害的“临近重复效应”，将 vict 分为五个区间：0—5 年、6—10 年、11—15 年、

16—20 年及>20 年，并计算各区间对应的近一年诈骗被害率（见表 4）。结果显示，重复诈骗被害整体

呈现“临近重复效应”。例如，若上次诈骗被害在 5 年内，再次受骗概率达 11. 99%；超过 5 年则显著降

低。不过，不同诈骗类型表现不一，销售诈骗的“临近重复效应”更显著，其他类型相对较弱。

(a) 剂量反应函数 (b) 干预效应函数

0.000

0.005

0.010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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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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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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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先前被害次数对任意诈骗概率的干预效应

图 2　被害间隔时间直方图（均值=10.39，中位数=7，标准差=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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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进一步使用了 Logistic 回归模型估计间隔时间与诈骗概率的影响。表中 6 个模型均探讨了

vict 对诈骗被害概率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只能对 vicn>0 的受访者计算被害间隔时间，导致样

本量显著减少，尤其是集资诈骗和传销诈骗样本量过少，模型甚至无法拟合。结果显示，vict 对任意类

型诈骗（p<0. 001）和销售诈骗（p<0. 05）均有显著影响。其中，vict 每增加一年，任意类型诈骗被害

优势就会减少 7. 68%，销售诈骗被害优势会降低 18. 13%。

无论是直方图、描述性统计，还是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均发现了“临近重复效应”的存在，支持

了假设 2 中的假设 2a 和 2b。需注意，虽然“临近重复效应”对任意诈骗被害成立，但是考虑到具体诈骗

被害分类中仅有销售诈骗被害具有显著效应，因此，解释具体诈骗被害问题时需慎重。
为探索 vict 对诈骗被害的因果效应，依然使用 GPSM 估计剂量反应函数和干预效应函数（见图 3）。

图 3（a）为 vict 的剂量反应函数，发现随着 vict 的增加，个体再次被骗风险逐渐下降。与此同时，图 3（b）
所示的干预效应函数表明，随着 vict 的增加，干预效应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这意味着，较短的 vict 显

著增加了再次被害的风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逐渐减弱，最终趋于不显著。
（三）重复诈骗被害的成因

表 6 展示了 KHB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涉及心理健康（抑郁与生活满意度）和日常活动（活动种类

与频次）两条机制。结果显示，vicn 对近一年诈骗被害概率的总效应显著（p<0. 001），其中 96. 14% 为

直接效应（p<0. 001）。四个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虽显著，但仅占总效应的 3. 85%（p<0. 01）。这一

结果表明，“个体异质性”（假设 3a）是主要的解释机制，而“状态依赖性”机制（假设 3b）虽然存在，仅解

释了约 4% 的总效应，解释力相对有限。
进一步拆解“状态依赖性”机制，可以发现，日常活动两个变量的中介效应均未达到统计学显著且

系数较低。这支持了日常活动理论和生活方式暴露理论的解释，即先前被害经历并不会引发被害人

表 4　不同诈骗被害间隔的近一年被害率分布（单位：%）

时间间隔（年）

0—5

6—10

11—15

16—20

>20

任意类型诈骗

11.99

3.02

4.26

6.19

3.23

电信网络诈骗

1.92

0.54

0.00

0.96

2.44

集资诈骗

2.29

0.00

0.00

0.00

0.88

传销诈骗

1.44

0.00

0.00

0.00

0.88

销售诈骗

5.45

1.62

2.41

1.00

0.88

其他诈骗

3.90

1.13

2.38

4.76

1.75

表 5　诈骗被害时间间隔与诈骗被害率的 Logistic回归模型

vict

控制变量

截距

观测值

pseudo R2

AIC/BIC

（1）
任意类型诈骗

-0.08**

（0.03）

是

-5.11
（2.61）

858

0.071

464.22/573.58

（2）
电信网络诈骗

0.03
（0.05）

是

2.07
（9.20）

587

0.243

104.10/191.60

（3）
集资诈骗

-

-

-

597

-

-

（4）
传销诈骗

-

-

-

162

-

-

（5）
销售诈骗

-0.19*

（0.08）

是

-7.30
（4.02）

753

0.143

214.44/316.17

（6）
其他诈骗

-0.04
（0.03）

是

-7.01
（4.97）

761

0.148

215.85/322.4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p < 0.05， ** p < 0.01， *** p < 0.001；模型样本量不一致主要源于计算 vict 需以 vicn > 0
为前提，且不同类型被害者样本量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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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模式或生活方式的显著变化，从而表明“个体异质性”机制的合理性。而心理健康两个指标中，抑

郁的中介效应达到了统计学显著性，且是中介效应中解释比例最高的变量（占总效应的 3. 55%，占间

接效应总和的 92. 38%）。这也支持了“状态依赖性”机制中一般紧张理论的假设，即负面情绪（特别

是抑郁）在先前被害经历与随后的被害经历中起中介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通过分析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对老年群体中的重复诈骗被害现象的分布特征、间隔时间及

成因进行了系统性分析。鉴于国内关于重复被害问题的研究相对匮乏，文献梳理及实证结论不仅为

进一步理解和探讨其他重复被害现象提供了参考，也为制定高效的防控策略措施提供了针对性建议。
（一）根据重复诈骗被害的分布特征，实施分级递进的防控策略

研究发现，老年群体在诈骗被害中显现出明显的“聚集性”和“累积性”特征。从“聚集性”特征看，

虽然重复被害者占比为 2. 84%，但其经历的被害事件占全部被害事件的 50. 03%，极端重复被害者虽

(a) 剂量反应函数 (b) 干预效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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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间隔时间对任意诈骗被害概率的干预效应

表 6　重复诈骗被害中介机制

中介机制类型

直接效应：

先前被害次数→诈骗被害

直接效应：

先前被害次数→抑郁→诈骗被害

先前被害次数→生活满意度→诈骗被害

先前被害次数→活动类型→诈骗被害

先前被害次数→活动频次→诈骗被害

间接效应总和

总效应：

先前被害次数→诈骗被害

系数

0.656***

0.024**

0.001

-0.001

0.001

0.026**

0.682***

标准误

0.059

0.008

0.004

0.006

0.007

0.009

0.059

占比

96.14%

3.55%

0.11%

-0.57%

0.21%

3.85%

100%

p

<0.001

0.004

>0.05

>0.05

>0.05

0.004

<0.001

注：*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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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占比仅为 0. 43%，但其经历的被害事件占全部被害事件的 13. 26%。与先前研究发现的 5% 的个

体经历的被害事件占全部被害事件的 60%①相比，当前研究发现的“聚集性”特征更加明显。此差异

可能与研究群体和被害类型有关。一方面，老年群体的被害率通常较高。Fan 和 Yu 分析了中国家庭

户的随机样本（N=37261），发现诈骗被害率随年龄增长逐步增加。55 岁以下的诈骗被害率一般不到

6%，但年龄高于 65 岁时，诈骗被害率增长至 8. 0%—8. 8%②。另一方面，诈骗犯罪日益集团化和专

业化，一旦成为某种特定诈骗类型的被害者，个人信息可能被非法交易，导致高“聚集性”特征。从“累

积性”特征看，先前被害次数每增加一次，各类诈骗被害风险近乎翻倍。这一发现与 Hindelang 等③和

Finkelhor等④的研究结果非常类似，表明该结论具有跨地区跨文化解释力。这一特征表明，个体被害

易感性会因先前被害事件进一步增强。然而，GPSM 分析显示，随着先前被害次数的增加，额外被害

经历的边际效应递减。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可解释为犯罪收益的逐渐降低。
“聚集性”和“累积性”特征为制定诈骗预防措施提供重要依据。首先，识别高危群体。“聚集性”特

征表明，有诈骗被害经历的老年人应成为预防和干预措施的重点对象。公安机关可基于报案数据建

立诈骗被害人数据库，为其量身定制防骗意识培训和识骗能力提升方案。其次，建立分级递进干预机

制。“累积性”特征表明，随着先前被害次数的增加，个体再次被害风险随之提高。因此，预防措施应根

据被害次数逐步升级，但需根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调整风险等级。由此，可将老年群体划分为低中高

三个风险等级：低风险群体为从未有过诈骗经历的个体，干预措施重点应放在提高其防骗意识和基本

识骗能力上；中风险群体为有过一次诈骗经历的个体，干预措施应在低风险策略的基础上，结合其经

历的诈骗类型，增加更具针对性的防范策略；高风险群体则为有两次及以上诈骗经历的个体，干预重

点需在前两级干预措施基础上，增加行为、认知和心理等方面的深度干预。
（二）针对重复诈骗被害的时间间隔，制定迅速及时的防控措施

研究发现，重复诈骗被害存在“临近重复效应”，即时间间隔呈偏态分布，距离上次被害时间越近，

风险越高。这一发现印证了 Farrell 的猜想，即该效应具有普适性⑤。不过，与其他犯罪被害不同，重

复诈骗被害间隔中位数长达 7 年。此区别可能与诈骗犯罪的“非接触性”有关，诈骗犯罪人在实施诈

骗前通常需长时间铺垫和准备。尽管调查询问的是损失最大一次诈骗被害时间，可能高估平均间隔，

但该效应依然存在。未来研究若能更准确地计算诈骗被害时间间隔，可能会发现更明显的效应。此

外，虽然该效应适用于任意类型诈骗被害，但当聚焦到具体诈骗类型时，仅对销售诈骗有显著效应。
可能原因如下：一方面，销售诈骗是老年群体中最为普遍的诈骗形式，样本量足以得出显著结果；另一

方面，销售诈骗通常涉及加害人与被害人“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可能增加该效应的影响程度。
“临近重复效应”为实施干预措施的时机提供了原则性指引。干预措施应遵循及时性和时效性原

则。前者强调，干预措施应在诈骗被害发生后迅速展开，防止再次受骗，干预越及时效果越好。后者指

出，干预措施应在高风险窗口期内启动并保持适当时长，确保效果最大化，过长的干预时长会导致干预效

果降低。及时且高效的干预不仅为更多潜在的受害者提供支持，还可最大限度优化有限的资源和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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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群体重复诈骗被害的模式与成因：基于万余份样本的实证分析

（三）结合重复诈骗被害的成因，采取主动干预的防控策略

研究发现，“个体异质性”是重复诈骗被害的主要解释机制，表明重复被害可能源于一些稳定性强

且不易改变的特征。这些特征促使被害风险不断积累，进而增加再次被害的风险。中介效应检验结

果进一步表明，被害经历并未显著改变被害人的行为模式或生活方式，支持了日常活动理论与生活方

式暴露理论的解释。至于这种稳定性是否源于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或环境的结构性限制，当前研究

无法得出确切结论，需进一步研究。至于“状态依赖性”机制，尽管研究发现了中介效应的存在，但贡

献较低。然而，“先前被害次数—抑郁—诈骗被害”路径的存在，揭示了负面情绪的中介作用，表明一

般紧张理论在解释重复诈骗被害方面的合理性。
“个体异质性”机制表明，被害人难以通过自主调整生活方式或行为模式以避免再次被骗，因此防

控策略应具备更强的主动性。具体而言，策略措施应采取积极干预形式，从生活环境、行为模式和心

理健康状况入手，降低被害人再次被害风险。首先，可通过社会工作和心理咨询等方式，主动介入被

害人的生活，提供个性化的心理辅导，帮助其缓解负面情绪，降低再次被骗的可能性。其次，对于生活

方式较为单一且暴露于高风险中的个体，应设计多样化的社区活动和社交互动，减少其暴露在高风险

环境中的时间和机会。最后，相关机构应定期跟踪和评估高危人群易感性，动态调整防控策略，确保

被害人生活环境和心理状况的持续改善。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关于“临近重复效应”的测量，研究基于诈骗被害损失最严重一

次的时间与问卷调查时间的差值，可能高估重复诈骗被害时间间隔。此外，调查以“年”为单位，也可

能遗漏了一年之内发生的重复被害事件。未来研究可考虑使用其他数据进行更精确的验证。其次，

尽管使用了 GPSM，但由于 CHARLS 数据为自我报告的横截面数据，无法完全排除潜在偏误，因果推

论仍有限。虽然采用了 KHB 法，但考虑到中介效应模型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方面仍存在的争议，阐释

结果时需谨慎。最后，CHARLS 问卷中关于先前诈骗被害信息较为简单，缺乏详细的时间点和情境

背景数据，且对具体诈骗类型的定义不够清晰，限制了对各类诈骗间隔时间与成因的深入探讨。未来

研究可通过更细致的问卷设计来弥补这一缺陷。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作为系统探讨老年群体重复诈骗被害现象的经验研究，本文在揭示该群体

重复诈骗被害的模式与成因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研究结论不仅为理解老年群体重复诈骗

被害提供了理论框架，也为应对老龄化进程中日益严峻的老年群体诈骗被害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

方法措施。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深化对老年群体重复诈骗

被害现象的理解，为老年群体的财产安全保障提供更有力的实证支持。

Patterns and Causes of Repeated Fraud Victimization among Elderly Popul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Over 10000 Samples

Xia Yiwei
（School of Law，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00， P.R.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ritical issue of repeat fraud victimization among elderly 
population， a phenomenon gain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due to its severe consequences and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fraudulent methods.  Based on the 2018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the research analyzes 10，270 respondents aged 60 and above， 
focusing on revealing the patterns， temporal intervals， and causal mechanisms of repeat 
vic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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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ms of distribution， repeat fraud victimization demonstrates notable “clustering” and 
“accumulative”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only 2. 84% of respondents reported experiencing repeat 
fraud， this small group accounted for 50. 03% of all fraud incidents， highlighting the profound impact 
on a vulnerable minority.  Specifically， extreme repeat victims （experiencing five or more fraud 
incidents） comprised merely 0. 43% of the sample but represented 13. 26% of all fraud events.  
Moreover， each previous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 nearly doubled the probability of subsequent 
fraud.  However， the marginal risk effect gradually diminished with increasing incident numbers， 
indicating that while repeat victimization is concerning， the additional risk eventually stabilizes.

Regarding temporal intervals， the study reveals a significant “proximity effect” in repeat fraud 
victimization.  Fraud incident intervals follow a right-skewed distribution， with a median interval of 
seven years.  Shorter intervals， particularly within five years of the initial fraud， correlate strongly 
with higher repeat victimization risks.  Sales-related fraud exhibited the most pronounced “proximity 
effect，” potentially due to its reliance on direct interactions and repeated targeting， while other fraud 
types showed weaker associations.  This finding emphasizes the time-sensitive nature of repeat 
victimization.

Mechanistically，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stable individual traits （vulnerabilities in lifestyle 
and behavioral habits） are the primary drivers of repeat fraud victimiza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mechanism.  These persistent traits render specific individuals consistently 
more susceptible to fraud.  In contrast， the “state-dependence” mechanism （temporary factors like 
psychological stress or negative emotions） plays a lesser role， accounting for approximately 4% of 
the total risk.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further confirms that post-victimization changes in individual 
activities or behaviors are minimal， reinforcing the long-term nature of elderly population 
vulnerability trai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three core prevention principles： First， tiered 
progression emphasizes tailored interventions that escalate according to an individual’s history of 
victimization， with a focus on high-risk groups.  Second， timely response， taking immediate action 
following fraud incidents， especially within the high-risk five-year window after initial victimization.  
Third， proactive intervention， addressing long-term vulnerabilities through external support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given victims’ limited ability to self-adjust.  These strategies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olicy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to protect the elderly in an increasingly aging society.  
The research offers crucial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repeat fraud victimization among elderly 
population and establishes a robust empirical foundation for future prevention efforts.
Keywords： Elderly population； Repeated fraud victimization； Proximity effect； Interference and 
counterf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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